
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0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68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设置1年锁定持有期， 由红利再投资而来的基金份额不受

锁定持有期的限制。 每份基金份额的锁定持有期结束后即进入开放持有期， 自其开

放持有期首个开放日起才可以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7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披办法》）、《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10月25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混合A 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代码 012683 012684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是 是

注：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2021年10月25日（含）

起开放申购业务，但申购份额须在1年锁定持有期结束后方可办理赎回业务，红利再投资份额不受锁定

持有期限制。

2�日常申购的办理时间

（1）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设置1年锁定持有期， 由红利再投资而来的基金份额不受锁定持有期的限制。

锁定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 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

同）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申请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下同）起（即锁定持有期起始日），至基金合同

生效日、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申请日次1年的年度对日前一日（即锁定持有期到期

日）止。 每份基金份额的锁定持有期结束后即进入开放持有期，每份基金份额的开放持有期首日为锁定

持有期起始日次1年的年度对日，若该年度对日为非工作日或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每份基金份额在开放持有期的开放日可以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2）申购的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自2021年10月25日（含）起开始办理申购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本基金是否开

放。 此外，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或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

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业务。 投资人在《基

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价格为下一开放

日基金份额申购的价格。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其他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



为1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实际操作中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

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

整本基金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但在基金运

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基金管理人无法予以控制的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法律法

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2� �申购费率

3.2.1� �前端收费

（1）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

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

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企

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等产

品、养老目标基金以及职业年金计划等。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

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

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12%

100万元≤M＜500万元 0.08%

M≥500万元 1000元/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60%

100万元≤M＜500万元 0.40%

M≥500万元 1000元/笔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基金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因红利自动再投

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2）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收取销售服务费。

3.2.2� �后端收费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后端收费模式，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公

告。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 �日常赎回业务

本基金暂未开放赎回业务。

关于开放赎回业务的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5� �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暂未开通转换业务。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转换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公告。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

公告。

7� �基金销售机构

7.1� �场外销售机构

7.1.1� �直销机构

（1）直销中心

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9号7层-1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108号供销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宋雪枫

联系电话：（021）33315895

传真：（021）63326381

联系人：于莉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2）网上交易系统

网上交易系统包括基金管理人官网（www.dfham.com)、东方红资产管理APP、基金管理人微信服

务号和基金管理人指定且授权的电子交易平台。 投资者可登录上述网上交易系统，在与基金管理人达成

网上交易的相关协议、接受基金管理人有关服务条款、了解有关基金网上交易的具体业务规则后，通过

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开户、申购等业务。

7.1.2� �场外非直销机构

（1）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99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18号黄龙时代广场B座支付宝大楼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客服电话：4000766123

公司网站：www.fund123.cn

（2）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154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客服电话：95561

公司网站：www.cib.com.cn

实际操作中，相关业务具体办理时间及流程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

人网站披露基金销售机构名录及相关信息。

7.2� �场内销售机构

-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业务后，基金管理人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

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在不晚于半年度和

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刊登在基金管理人网站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东方红安盈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等相关资料。

（2）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

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

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申购费率和赎回

费率。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本基金开放申购业务的安排，并依照《信披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6）咨询方式：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公司网址：www.

dfham.com。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